
第 6162號公告 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

現公布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 ( ‘委員會’ )已於 2019年 4月 24日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 
( ‘該條例’ )第 13條的規定進行研訊，並信納大帳篷有限公司 ( ‘該承建商’ )，身為根據該條例 
第 8A(1)(c)條註冊並名列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冊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第 II及第 III級別的 
A、B、D、E、F及 G類型 )，就其在九龍展貿徑 1號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4樓平台清拆一個
約 30米 (長 ) x 15米 (闊 ) x 5米 (高 )的大帳篷構築物 ( ‘該建築工程’ )，於 2012年 6月 16日
至 2012年 7月 4日期間根據簡化規定進行該建築工程 (小型工程除外 )，猶如該工程是根據簡
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一樣；於大約 2012年 8月 3日至 2012年 9月 4日期間核證該建築工程 (小
型工程除外 )，猶如該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一樣；以及於 2013年 6月 26日就
一項與該建築工程有關的罪行被觀塘裁判法院定罪。

 委員會命令該承建商： 

(a) 罰款港幣 15,000元；
(b) 就委員會研訊方面的費用支付港幣 53,500元；以及
(c) 就建築事務監督方面的費用支付港幣 39,800元。

2019年 9月 30日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主席劉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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